

光明区“年度最美文明校园”评选方案

根据《光明区教育局2019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》（深光教〔2019〕23 号）的要求，为进一步推动光明区教育系统文明校园建设工作，决定对光明区中小学校开展“年度最美文明校园”评选活动。

一、评选对象

光明区公、民办中小学校

二、 评选时间

2019年7-8月

三、评选内容

依照《光明区中小学文明校园评估指标体系》（详见附件）。

四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自评整改

各学校对照《光明区教育局2019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》进行全方位的自评自诊，查漏补缺，自我改进，自我完善。将自评报告及自评分数（《光明区中小学文明校园评估指标体系》），校长签名加盖公章后，pdf扫描版连同word 版一并打包报光明区教育督导科邮箱。
（二）区级评选

1.网上评估。对全区35 所学校进行网上评估，初步评出15所候选学校。

2.现场评估。对15 所候选学校进行现场评估（每所半天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评选出10 所学校。评估程序包括校长自评报告（10 分钟内）、查阅资料、现场察看、现场访谈、问卷调查等。此10所学校列为区级文明校园。

3.网络投票。对10所区级文明校园进行网络投票评选，最终得票数最多的当选为“年度最美文明校园”。

4.公示发文。将评选结果提交区教育局局长办公会议审核，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以区教育局名义发文。

（三）表彰奖励

将评选结果报送区文明办，在2019年教师节表彰大会上进行表彰奖励。

附件：光明区中小学文明校园评估指标体系
光明区教育局  

2019年6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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